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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 出资合同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》，经各股东研究决
定，自愿出资申请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，特制定本合同
 

    第一条 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名称拟定为“___有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”，并有不同字号的备选名
称若干，公司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。 

第二条 公司主要经营_____行业。公司住所拟设在___
市___区___路___号。 

第三条 公司股东共___个，其中自然人___个，企业法
人___个。分别为： 

_____ ，现住___________， 身份证 号码为_________。
 

______ 公司，住所在_________，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
号码为_________。 

第四条 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___万元。各股东出资
额和出资方式为： 

_____ 出资___万元，其中以货币（或者实物、工业产
权、非专利技术、土地使用权）方式出资___万元。 

_____ 出资___万元，其中以货币（或者实物、工业产
权、非专利技术、土地使用权）方式出资___万元。 

第五条 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后，应当在___天内到银
行开设公司临时账户。股东以货币出资的，应当在公司临
时账户开设后___天内，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临时账户。
（注：按《公司法》第26条规定，亦可分期出资。） 

第六条 用实物（或者工业产权、非专利技术、土地使
用权）出资，应当经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，在
公司注册资本验证后___天内，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



续，并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有关证
明。 

第七条 股东不按协议缴纳所认缴的出资，应当向已足
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责任。 

第八条 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，公司以 

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。

第九条 全体股东指定____（某位股东）为代表或者共
同委托的代理人____作为申请人，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
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和设立登记，申请人应当保证向公司
登记机关提交的文件、证件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，
并承担责任。 

第十条 因各种原因导致申请设立公司已不能体现股东
原本意思时，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，可停止申请设立公司
所耗费用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。 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司可以不予设立： 

1 、公司设立申请未获得批准； 

2 、股东一致决议不设立公司； 

3 、股东违反出资义务，导致公司不能设立的； 

4 、因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公司不能设立的。 

公司不能设立时，股东已经出资的，应予以返还。对
公司不能设立负有责任的股东，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后
才能获得返还的出资。

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： 

1 、股东未按合同第五条、第六条的规定按期如数缴纳
出资额，但公司已成立时，每逾期一日，违约方应向守约
方支付出资额的__%作为违约金，如逾期__个月仍未缴纳的，
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
 



2 、股东不按规定缴纳出资导致公司不能成立的，按其
应出资额的__%向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。 

3 、由于一方过错，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
行的，由过错方承担其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。 

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：由于地震、台风、水灾、战争以
及其他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不
可抗力事故，影响合同的履行时，遇有上述不可抗力事故
的一方，应立即将事故情况以书面通知其他股东，并应在_
_日内提供不可抗力的详情及合同不能履行，或者部分不能
履行、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相关证明文件。按照 

事故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，全体股东协商决定是否解除
合同、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、或延期履行合同。

第十四条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争议，由各方
协商解决，经协商仍不能达成协议的，提交___仲裁委员会
按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
束力。 

第十五条 本合同经全体股东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 

第十六条 本合同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，可以签订书面
合同进行变更。 

第十七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全体股东共同协商解决。
 

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__份，每位股东各执__份，交___
__备案___份。 

签约地点：      省（市）   市   县
（区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股 东
签名、盖章：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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